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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基準基準基準  

人對人促銷電話實務守則人對人促銷電話實務守則人對人促銷電話實務守則人對人促銷電話實務守則  

 

序言序言序言序言  

 

1. 本實務守則（“守則”）由〔公司／機構／業界商會名稱（“公

司／機構／商會”）〕發出，就促銷活動中撥打人對人電話

（“人對人促銷電話”）事宜向〔其僱員（供個體或機構之用） ／

其成員（供商會之用）〕提供指引。  

 

2. 本守則適用於由〔公司／機構／商會成員〕撥打或授權撥打

的所有人對人促銷電話，不論〔公司／機構／商會成員〕與

接電者之間是否有商業關係。〔公司／機構／商會成員〕如已

把撥打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工作外判，須盡力確保獲得外判工

作的一方遵從本守則。同樣，獲授權為他方撥打人對人促銷

電話的〔公司／機構／商會成員〕，須與有關方面作出所需安

排以確保遵從本守則。  

 

3. 〔有關守則是否屬自願性質，以及會否對違反守則施予懲

罰，概由採用守則的業界商會自行決定。〕  

 

4. 為免生疑問，本守則並不免除任何人遵守《非應邀電子訊息

條例》（第 593 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

或本港其他適用法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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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5. 在本守則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接電者”指公眾人士或機構；  

 

“來電線路識別資料”指來電者的電訊網絡所產生和傳送的

電訊網絡資料，藉以讓接電者的電訊網絡識別來電者的電話

號碼；  

 

“促銷”指宣傳或推廣貨品、服務、設施、土地、商業機會

或投資機會；  

 

“機構”包括—  

(a) 香港公司；  

(b) 任何其他公司或法人團體（不論在何處成立為法人團體

或以其他方式設立的）；以及  

(c) 合夥或其他並非法團的團體（不論是在香港或其他地方

組成或設立的）；  

 

“主事人”指已授權他方撥打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個體或機

構；  

 

“電話促銷者”指：  

(a)  以撥打人對人促銷電話方式從事促銷的個體或機構；  

(b)  以撥打人對人促銷電話方式從事促銷的主事人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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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獲主事人授權為或代主事人撥打人對人促銷電話的個體

或機構（如主事人已把部分或全部促銷活動外判給該個

體或機構）；以及  

(d)  以上第（ c）項所述的個體或機構的僱員。  

 

“取消接收要求”就人對人促銷電話而言，指：  

(a)  一項訊息，表明接獲來電的電話號碼登記使用者，不願

再於該電話號碼接收來自該主事人或獲該主事人授權撥

打的人對人促銷電話；或  

(b)  一項有類似意思的訊息。  

 

6. 在本守則中，表示單數的字詞亦包括複數在內，反之亦然，

而表示某性別意思的字詞亦包括其他性別在內。  

 

致電時間致電時間致電時間致電時間  

 

7. 人對人促銷電話應只限於香港時間早上九時至晚上十時之間

撥打，除非接電者曾表示於其他時間接聽電話較為方便和可

以接受，又或按照《銀行業條例》（第 155 章）公布的指引准

許在這段時間以外撥打電話。〔業界商會如認為適當，可考慮

更嚴格限制其成員的致電時間。〕  

 

身分和目的身分和目的身分和目的身分和目的  

 

8. 撥打人對人促銷電話的電話促銷者不應向接電者隱瞞或拒給

發送電話號碼的來電線路識別資料，或就撥打電話發出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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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同效果的指示。  

 

9. 在人對人促銷電話撥通後，應即時向接電者提供以下資料：  

(a)  授權撥打電話的主事人名稱；以及  

(b)  致電目的。  

 

10.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應告知接電者一個電話號碼（“聯絡

電話號碼”），讓他可於正常辦公時間內致電該號碼，就主事

人所撥打或授權撥打的人對人促銷電話作出投訴，又或向主

事人查詢。  

 

取消接收要求取消接收要求取消接收要求取消接收要求   

 

（供商會之用）  

11. 如電話號碼登記使用者已向主事人或電話促銷者提出取消接

收要求，主事人就不應再撥打或授權撥打任何人對人促銷電

話至該號碼。   

或或或或  

（供個體或機構之用）  

11.如電話號碼登記使用者已向電話促銷者或其主事人提出取消

接收要求，電話促銷者就不應再撥打任何人對人促銷電話至

該號碼。   

 

12. 電話促銷者應接受在人對人促銷電話中提出的取消接收要

求，以及任何人士通過致電上文第 10 段所述的聯絡電話號碼

而提出的取消接收要求。電話促銷者可選擇提供其他額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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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讓公眾人士提出取消接收要求。   

 

13. 電話促銷者和主事人應確保妥善保存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盡快更新已提出取消接收要求的電話號碼清單。所有電話促

銷者均不應撥打人對人促銷電話至最新清單上的電話號碼。   

 

有關投訴的統計數字有關投訴的統計數字有關投訴的統計數字有關投訴的統計數字  

 

14. 為監察遵從守則的情況，電話促銷者和主事人應就有關人對

人促銷電話的投訴統計數字，備存一份妥善的記錄，並應〔業

界商會名稱〕和有關主管當局或公共機構的要求，不時向〔業

界商會名稱〕和有關主管當局或公共機構提供有關投訴的統

計數字。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自動撥號自動撥號自動撥號自動撥號設備設備設備設備  

 

15. 使用自動撥號設備的電話促銷者在掛斷沒有人接聽的電話

前，應等候 15 秒或響鈴四次。  

 

16. 接電者在接聽電話後兩秒內，應獲接駁至真人；否則不論該

電話最終是否接駁至真人，都會被視為未能處理的來電。電

話促銷者應經常審視未能處理來電的比率，並盡力把該比率

減至最低。〔業界商會可考慮在守則中訂明容許未能處理電話

的最高比率。〕  

 

17. 有關的自動撥號設備應能產生相關的統計數字，用以監察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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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守則的情況，並確保守則得以遵從。  

 

致致致致電電電電時時時時接電者正接電者正接電者正接電者正身處身處身處身處海外海外海外海外  

 

18. 電話促銷者在撥打人對人促銷電話時，如得悉接電者正身處

海外，他／她應盡可能立即掛斷電話（如接電者還未接聽電

話），或盡快結束談話（如接電者已接聽電話）。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19. 本實務守則自下列日期起生效：   

 

 

〔公司／機構／商會〕  

〔日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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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實務守則擬稿並非具權威性的文件。雖然實務守則擬稿應能為業界提供某種形

式的指引，但不應視之為業界的絕對最佳做法。你可自由採用實務守則擬稿的現

有版本作為商會的實務守則，也可鼓勵你的成員參與制訂商會本身的守則。  

 

本實務守則擬稿並不具法律約束力，也不能代替本港任何其他適用法律。你不應

把本函或守則擬稿的內容理解為法律意見或其他忠告。關於守則擬稿的一切事

宜，你應諮詢自己的獨立法律顧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電訊管理局局長及電

訊管理局不會對使用守則擬稿所引致或與使用守則擬稿有關的任何直接、間接或

相應開支損失或損害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和負上任何責任。  

 


